
龙岩市无线电管理局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一）本次招标项目为物业管理服务项目，要求投标人必须具有法人资格，经营范围必须获得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
    （二）投标人的投标价应包括正常作业所需的一切劳务、材料、设备、器具、备件、服装费、损耗、包装、运输、维修、税费、各类保险、利润以及完成合同条件所需的一切开支。
　  （三）服务点概况：
　  1.龙津花园办公楼8-9层：新罗区人民东路2号
　  2.隆基大厦3层：新罗区九一南路1号
　  3.连城技术用房：连城县莲峰镇北大东路冠豸景苑B区1-1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一）人员配置及要求
１.龙津花园及隆基大厦办公楼服务点
人员基本配备要求达5人及以上，配置为招标人所需最基本的人员数量，不代表中标人实际投入所使用的人员数量（可增加但不得减少）。人员素质要求总体要求：道德品质好，文明服务意识好，岗位能力好，身体健康。具体要求：
（1）主管人员1人：要求专科以上文化，具有5年以上物业管理经验。
（2）保洁（安保）人员≥2人：负责服务点的卫生保洁工作和日常安全巡检。
（3）设备维护人员（水电工）≥1名，负责服务点内水电日常检查及基础设施维保。
2. 连城技术用房服务点
管理人员1名，常驻连城中心城区，负责服务点的日常保洁和安全巡查。
（二）物业管理基本要求
投标人安排到服务点的所有工作人员，均须经过相应的专业岗位培训，并具备相应的工作资质和一定的工作经验，所有在本服务点工作的人员均须身体健康，智力健全，能较好地履行本职工作，无不良嗜好。投标人对在本服务点服务的工作人员进行配置调整前应事先与采购人协商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采购人发现投标人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差或不能较好履行职责，服务态度差，言行举止有损采购人形象的，有权要求投标人将相关人员调离或辞退，投标人必须执行。采购人发现或认为投标人相关工作人员不能胜任所从事的工作，要求将其调离本服务点时，投标人必须执行。投标人要将在采购人服务的工作人员调离时，应与采购人协商并取得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三）物业服务内容
1.服务点的环境卫生保洁
2.服务点的安全巡检
3.服务点的水电（强弱电）巡检及零星修缮
4.物业档案资料的管理
5.采购人交办的其他物业管理内容
（四）物业服务标准
安排一名主管人员对接物业管理事宜，对服务点内的物业管理事务和服务人员综合管理。物业服务人员必须按规定统一着装，佩戴明显标志，工作规范，作风严谨，服务主动热情。在履行职责时必须自觉维护采购单位的形象，不得出现有损采购单位形象的言行。
1. 卫生保洁管理
（1）龙津花园服务点
包括：领导干部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活动室、卫生间、走道等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等。
具体要求：
①领导干部办公室、接待室和办公区域走道每天打扫清理2次，清洗桌面茶具，地面无垃圾杂物、无泥沙、无积水、无异味。 
②卫生间每天至少清洗2次，发现有污迹时要及时清洁，确保卫生间无臭味，用具无污迹，洗手池及台面、小便池等发现有污迹时要及时进行清理；
③垃圾筒每天至少清理1次，清洗1次，做到无异味和日产日清。
④会议室、活动室每周至少清洁1次，确保桌椅、地面干净整洁。
⑤内墙面每两周至少清洁1次，做到天棚、墙角无明显灰尘和蜘蛛网，墙面光亮无污染、印迹，凹凸处无明显灰尘，目视光亮、整洁。
⑥办公区入口玻璃门每周至少擦拭1次，做到目视整洁，无乱张贴和乱涂乱画。
⑦特殊情况按采购人通知的时间完成清洗工作。
（2）隆基大厦及连城技术用房服务点
每月至少打扫清理1次，及时清理门及门框、玻璃、栏杆、等污迹和积灰，做到地面无垃圾杂物、无泥沙、无积水、无异味，天棚、墙角无明显积灰和蜘蛛网，墙面目视光亮、整洁，桌椅家具摆放齐整。
2.安全管理
负责做好服务点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好防盗、防火、防事故工作，龙津花园服务点每日至少巡检一次，隆基大厦及连城技术用房服务点每周至少巡检一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并做好巡检记录，发现重大问题或紧急情况要立即报告采购人。
3.设备维保管理和零星修缮
负责对服务点水电设备和消防设施器材的维保、巡检并登记记录以及基础设施的维修维护。原则上水电日常检查每周至少一次，消防设施器材检查每月至少一次。
4.其他
代为支付龙津花园大楼物业管理服务费用，负责对接处理大楼物业管理相关事宜，配合完成采购人交办的其他物业管理任务。
（五）物业管理其他问题的说明
1.投标人工作人员在服务合同期间的薪酬和保险等各种所有费用均由投标人自行负责，采购人除支付物业管理费外，不对投标人及其工作人员的任何费用负责。
2.物业委托管理期限为1年。在合同执行期内，采购人将对中标人日常物业服务工作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支付物业服务费。如考核不合格，采购人有权即时终止合同，并追究相关责任。
3.在合同执行期间，中标人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招标人的考评、监管，中标人应加强所有物业工作人员的安全教育，若发生工伤、意外事故、疾病乃至死亡等一切责任及费用，均由中标人全部自行负责。
4.本项目应由中标人自行管理，不允许中标人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转包和分包，否则招标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5.日常维修的项目和所需的材料、配件应详细列明，所需维修材料、配件等物品耗材由投标人提供，但合同期内累计使用耗材金额不超过合同金额的8%，超过部分由采购人自行承担。若涉及大型维修项目（单次维修超5000元以上）需立即上报采购人。
6. 卫生保洁中卫生纸、洗手液等易耗品由招标人自行承担，拖把、水桶、清洁剂、消毒剂、垃圾袋由中标人承担。 
7. 保密守则：中标人负责对其管理的员工进行经常性保密和安全宣传教育，认真遵守保密管理规定，不得擅自记录、复制、拍摄、摘抄、收藏、携带与保密工作有关文件资料。不得了解或外传办公区域内部设施和办公等情况。遵守业主有关安全、卫生管理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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